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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余品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上訴人  紅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即  上訴人  吳南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

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620號第一審判決各提起一部上

訴、全部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吳南燕給付新臺幣伍拾萬元本息部分，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余品瑩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上訴人余品瑩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余品瑩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余品瑩（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以口頭及

LINE通訊軟體等聯繫方式委任被上訴人紅點公司、被上訴人

吳南燕（下合稱被上訴人，分稱則稱紅點公司、吳南燕）處

理投資購買日本涉谷地區PIAS建案中4筆房屋（下稱系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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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事務，委任範圍比照先前兩造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

壽區不動產事務處理之慣例，由伊先出資購買系爭建案房

屋，並依被上訴人指示匯款、簽署相關文件後，再由被上訴

人負責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

出租等事宜，約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然於111

年11月30日系爭建案交屋前，吳南燕突然不再理會伊所發的

訊息及詢問事項，伊不得已乃自行與訴外人即日本東急住宅

公司臺灣辦事處人員鄭毅聯先生接洽及處理後續事務，是伊

於112年1月4日寄發律師函終止與被上訴人間上開委任關

係，並催告返還已給付之委任報酬50萬元，被上訴人於同年

月5日收受律師函，卻未依限返還，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訴請被上訴人連帶返還上開委任報酬。並聲明：㈠被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紅點公司與上訴人間並無任何業務往來。而

吳南燕與上訴人雖有委任關係，但吳南燕之契約義務僅係仲

介上訴人余品瑩購買日本之房產，自始未受上訴人委任處理

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事

務，於房產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為仲介完成，而得受領仲介報

酬50萬元，吳南燕縱有協助上訴人交屋、聯繫保險及代管公

司，亦僅為幫忙性質，非吳南燕基於與上訴人間之委任契約

所生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命吳南燕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宣告假執行，及

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

上訴，另補陳：紅點公司係提供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人，以一

條龍服務方式，為投資人在國外找尋投資之不動產供投資人

購買，並於購買後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以及物業管理公司為

投資人代為管理租賃物、收取租金等雜務，再將租金交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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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達成投資人在國外置產之目的，此觀諸被上訴人紅點

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

產買賣業」、「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動產仲介經紀

業」、「管理顧問業」、「其他顧問服務業」等項目，其公

司網站亦將系爭建案列為「海外房HOT CASE」項目即可知

悉。是以，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約定委任事項含「代國

內投資人在日本尋求購買之不動產標的物，讓投資人購買

後，再同時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承租，並安排簽約等事項，

投資人可以享有國外置產並獲得穩定租金收益之一條龍服

務」，並約定委任報酬為50萬元。上述約定由紅點公司法定

代理人吳南燕親自與上訴人接洽締約，並由吳南燕親收現金

50萬元，因認上訴人係共同委任紅點公司及吳南燕提供上揭

服務。今被上訴人未履行委任之全部義務，經上訴人於112

年1月4日終止委任契約，其等預先收取之報酬為不當得利，

是被上訴人應連帶返還5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3頁）。並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對於紅點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

部分，紅點公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

暨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院卷第192頁）。紅點公司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吳南燕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亦提起上訴，另補稱：伊僅受

上訴人委託仲介購買日本房屋，其餘部分均係協助處理，非

基於契約義務為之，原審認定上訴人委任伊處理者尚包含購

買、移轉、點交、保險及交代管出租事宜等，顯與經驗法則

有違。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與伊之間就處理系爭建案投資

事務有包含上揭事項，兩造亦僅就仲介部分約定給付報酬50

萬元，其餘部分並未約定報酬，否則上訴人豈會在買賣契約

簽訂時即給付全部報酬？伊既已幫上訴人余品瑩找到合適房

屋完成簽約手續，仲介任務已完成，自得收取約定之仲介報

酬50萬元，並無不當得利的問題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吳南燕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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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南燕因涉谷PIAS建案，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

向上訴人收取新臺幣50萬元。

㈡、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以高雄地方法院郵局000006號存證信

函及112 名律字第1201號律師函終止系爭建案購買投資事務

之委任關係，並於112年1月5 日合法送達至紅點公司（原證

8，北簡卷第56、57至58、61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是否與紅點公司締定委任契約，委任紅點公司代為處

理系爭建案之不動產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出租等事

宜？

㈡、上訴人於111年3月4日交予吳南燕之50萬元，是否為委任處

理上揭事宜之報酬？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

50萬元？ 

㈢、吳南燕取得該筆50萬元有無法律上原因？ 

㈣、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七、本院的判斷：

㈠、上訴人僅委任吳南燕提供勞務，其主張同時併委任紅點公

司，並無所據。

　⒈上訴人主張委任吳南燕處理購買系爭建案事宜，業據其提出

其與吳南燕間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56至164頁），且

為吳南燕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是上訴人、吳南燕間存

在勞務提供契約，洵堪認定。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然此為

紅點公司所否認。經查：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非係以吳南

燕以電子郵件聯繫上訴人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

等不動產相關事務時，其寄件者名稱為「紅點整合行銷Pegg

y Wu」、簽名檔記載為「Peggy Wu，CEO執行長，RED DOT」

等為其主要論據（本院湖簡卷第33至64頁），然電子郵件中

的寄件者名稱乃寄件者自訂的稱謂，簽名檔則為寄件者在電

子郵件末尾添加的個人或組織資訊，通常包含姓名、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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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聯絡方式等，目的是方便收件人辨識寄件人並提

供聯絡方式，是吳南燕於電子郵件中使用上開名稱及簽名

檔，衡情僅係在表彰自己任職於紅點公司、職稱為執行長等

節，上訴人以此主張吳南燕以紅點公司名義寄發郵件，乃紅

點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不動產事務之意，顯然過度解釋寄件

者名稱或簽名檔之意涵，遑論上訴人所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均

非與系爭建案相關之信件，自難以之認定紅點公司亦共同受

任於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

　⒊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為無理

由，本案勞務契約應僅存在於上訴人及吳南燕之間。　　

㈡、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之勞務內容僅

係單純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不含處理系爭建案購

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上訴人主張本件勞務契約約定吳南燕提供服務範圍包含代為

處理系爭建案之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出租等事宜，吳

南燕就其受任仲介系爭建案之買賣事宜固不爭執，惟否認兩

造尚約定處理交屋、保險、代管、出租等事宜，並辯稱：上

訴人是委託伊仲介買受日本的房屋，伊也幫上訴人找到認為

合適房屋，並完成簽約手續，所以仲介任務完成，至於上訴

人主張之交屋、投保、租賃等部分，伊僅係協助聯繫而已等

語。經查：

　⒈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系爭勞務契約並無書面，兩造僅以LINE

通訊軟體溝通系爭建案處理事宜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

觀諸兩造所提出就系爭建案溝通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

156至160、210至222頁），可見兩造對話重點均著重在系爭

建案買賣價金之磋商溝通，即上訴人提出對系爭建案購買價

格之要求，再由吳南燕向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議價後回報，其

間雖尚有討論系爭建案租金行情，然自上訴人所陳「反正我

已經讓步，租金我要求45〜49萬，交屋後2個月出租掉，他

們答應我就買」等語（本院卷第216頁），可推知租金收入

乃上訴人考量購屋投資報酬率之一部分，尚難認已逸脫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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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價的範疇，此正核與吳南燕主張其係代上訴人余品瑩向賣

方議價等節相符。復參以上訴人在LINE對話紀錄中自陳「20

21/9/30澀谷房子重要事項說明，當天我給您50萬元現金？

對吧，包含顏先生購屋佣金，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屋，但您完

全不盡仲介責任，您覺得我該怎麼樣面對顏先生…」等語

（北簡卷第49頁），亦係以「佣金」、「仲介」認知兩造間

之委託義務，可徵吳南燕抗辯兩造間之勞務契約乃係仲介購

屋，並無其他等節，並非無據。

　⒉上訴人固提出兩造間先前就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合

作情形之電子郵件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欲證明兩造尚約定

由吳南燕代其處理系爭建案之「代管出租」、「保險」、

「稅務」等事宜（原審卷第33至63頁，北簡卷第19至21

頁）。惟查：觀諸上開電子郵件，吳南燕就代官山町建案部

分乃就建案之租賃管理申請、保管費退款通知、固定資產稅

退款、自助管理用預收款退款、出租事宜等事項與日本東急

住宅公司為聯繫，就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則係與日本東急住宅

公司聯繫建案招租、火災保險、空調報價及設置等事宜，而

參諸前揭LINE對話紀錄，兩造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係就租

金、保險為溝通，就惠比壽區建案則係就出租事宜為溝通，

是就卷內事證觀之，可見兩造間就日本不動產之交易雖有數

次合作經驗，但每次委託代為處理的事項不盡然相同，上訴

人並未能證明兩造間已存在給付勞務內容固定之合作模式，

則在兩造間無明確書面契約約定之情況下，自尚難僅憑過往

經驗即遽認兩造間已達成由上訴人委託吳南燕處理系爭建案

購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之合意。再參諸上訴人

所提供電子郵件內容，除可見吳南燕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人

員間往來郵件外，亦不乏上訴人未透過吳南燕居中溝通轉

達，直接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預備款到帳、交屋、代為

保管鑰匙事宜（代官山町建案部分，原審卷第36至37頁）、

火災保險投保單內容確認及付款事宜（惠比壽區建案部分，

原審卷第47至50頁）等內容，益徵吳南燕抗辯因其較有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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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故上訴人委任其仲介購屋，至於其他行政事務乃由上

訴人與東急住宅公司自行處理，伊僅係好意協助等情，尚非

無稽。

　⒊從而，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務契約之給付義務內容

尚包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自難認其前開主張可採。

㈢、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連帶返還50萬

元。

　⒈紅點公司並非系爭勞務契約之契約當事人，業如前述。且上

訴人因系爭建案，係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將現

金50萬元交予吳南燕本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未

能舉證證明紅點公司受有利益，自難依不當得利規定向紅點

公司請求返還利益。　　

　⒉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勞務之內容為

何乃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未含處理系爭建案移

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

上訴人交付予吳南燕之50萬元，乃購買系爭建案之「仲介佣

金」，亦有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為憑（本院卷第

170頁）。又上訴人對於吳南燕業已成功仲介其購買系爭建

案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97頁），足認吳南燕業已完成

受託事務，是吳南燕受有上訴人給付之50萬元報酬，並非無

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吳南

燕返還50萬元。上訴人固主張吳南燕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

未將受任事務處理完畢，故不得請求報酬云云，然上訴人並

未能舉證證明吳南燕尚有契約義務未完成，自難遽為對其有

利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紅點公司並非本案契約當事人，且未受領上訴人

交付之50萬元，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紅點

公司連帶返還50萬元。又吳南燕固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

元，然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亦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是以，上訴人請求紅點公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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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南燕連帶給付5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吳南燕敗訴之判決，自有

未洽，吳南燕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上訴為

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余盈鋒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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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余品瑩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上訴人  紅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即  上訴人  吳南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620號第一審判決各提起一部上訴、全部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吳南燕給付新臺幣伍拾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余品瑩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余品瑩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余品瑩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余品瑩（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以口頭及LINE通訊軟體等聯繫方式委任被上訴人紅點公司、被上訴人吳南燕（下合稱被上訴人，分稱則稱紅點公司、吳南燕）處理投資購買日本涉谷地區PIAS建案中4筆房屋（下稱系爭建案）事務，委任範圍比照先前兩造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不動產事務處理之慣例，由伊先出資購買系爭建案房屋，並依被上訴人指示匯款、簽署相關文件後，再由被上訴人負責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等事宜，約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然於111年11月30日系爭建案交屋前，吳南燕突然不再理會伊所發的訊息及詢問事項，伊不得已乃自行與訴外人即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臺灣辦事處人員鄭毅聯先生接洽及處理後續事務，是伊於112年1月4日寄發律師函終止與被上訴人間上開委任關係，並催告返還已給付之委任報酬50萬元，被上訴人於同年月5日收受律師函，卻未依限返還，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連帶返還上開委任報酬。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紅點公司與上訴人間並無任何業務往來。而吳南燕與上訴人雖有委任關係，但吳南燕之契約義務僅係仲介上訴人余品瑩購買日本之房產，自始未受上訴人委任處理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事務，於房產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為仲介完成，而得受領仲介報酬50萬元，吳南燕縱有協助上訴人交屋、聯繫保險及代管公司，亦僅為幫忙性質，非吳南燕基於與上訴人間之委任契約所生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命吳南燕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宣告假執行，及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另補陳：紅點公司係提供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人，以一條龍服務方式，為投資人在國外找尋投資之不動產供投資人購買，並於購買後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以及物業管理公司為投資人代為管理租賃物、收取租金等雜務，再將租金交付投資人，達成投資人在國外置產之目的，此觀諸被上訴人紅點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動產仲介經紀業」、「管理顧問業」、「其他顧問服務業」等項目，其公司網站亦將系爭建案列為「海外房HOT CASE」項目即可知悉。是以，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約定委任事項含「代國內投資人在日本尋求購買之不動產標的物，讓投資人購買後，再同時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承租，並安排簽約等事項，投資人可以享有國外置產並獲得穩定租金收益之一條龍服務」，並約定委任報酬為50萬元。上述約定由紅點公司法定代理人吳南燕親自與上訴人接洽締約，並由吳南燕親收現金50萬元，因認上訴人係共同委任紅點公司及吳南燕提供上揭服務。今被上訴人未履行委任之全部義務，經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終止委任契約，其等預先收取之報酬為不當得利，是被上訴人應連帶返還5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3頁）。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對於紅點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紅點公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暨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92頁）。紅點公司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吳南燕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亦提起上訴，另補稱：伊僅受上訴人委託仲介購買日本房屋，其餘部分均係協助處理，非基於契約義務為之，原審認定上訴人委任伊處理者尚包含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交代管出租事宜等，顯與經驗法則有違。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與伊之間就處理系爭建案投資事務有包含上揭事項，兩造亦僅就仲介部分約定給付報酬50萬元，其餘部分並未約定報酬，否則上訴人豈會在買賣契約簽訂時即給付全部報酬？伊既已幫上訴人余品瑩找到合適房屋完成簽約手續，仲介任務已完成，自得收取約定之仲介報酬50萬元，並無不當得利的問題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南燕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南燕因涉谷PIAS建案，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向上訴人收取新臺幣50萬元。
㈡、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以高雄地方法院郵局000006號存證信函及112 名律字第1201號律師函終止系爭建案購買投資事務之委任關係，並於112年1月5 日合法送達至紅點公司（原證8，北簡卷第56、57至58、61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是否與紅點公司締定委任契約，委任紅點公司代為處理系爭建案之不動產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出租等事宜？
㈡、上訴人於111年3月4日交予吳南燕之50萬元，是否為委任處理上揭事宜之報酬？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㈢、吳南燕取得該筆50萬元有無法律上原因？ 
㈣、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七、本院的判斷：
㈠、上訴人僅委任吳南燕提供勞務，其主張同時併委任紅點公司，並無所據。
　⒈上訴人主張委任吳南燕處理購買系爭建案事宜，業據其提出其與吳南燕間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56至164頁），且為吳南燕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是上訴人、吳南燕間存在勞務提供契約，洵堪認定。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然此為紅點公司所否認。經查：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非係以吳南燕以電子郵件聯繫上訴人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等不動產相關事務時，其寄件者名稱為「紅點整合行銷Peggy Wu」、簽名檔記載為「Peggy Wu，CEO執行長，RED DOT」等為其主要論據（本院湖簡卷第33至64頁），然電子郵件中的寄件者名稱乃寄件者自訂的稱謂，簽名檔則為寄件者在電子郵件末尾添加的個人或組織資訊，通常包含姓名、職稱、公司名稱、聯絡方式等，目的是方便收件人辨識寄件人並提供聯絡方式，是吳南燕於電子郵件中使用上開名稱及簽名檔，衡情僅係在表彰自己任職於紅點公司、職稱為執行長等節，上訴人以此主張吳南燕以紅點公司名義寄發郵件，乃紅點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不動產事務之意，顯然過度解釋寄件者名稱或簽名檔之意涵，遑論上訴人所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均非與系爭建案相關之信件，自難以之認定紅點公司亦共同受任於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
　⒊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為無理由，本案勞務契約應僅存在於上訴人及吳南燕之間。　　
㈡、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之勞務內容僅係單純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不含處理系爭建案購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上訴人主張本件勞務契約約定吳南燕提供服務範圍包含代為處理系爭建案之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出租等事宜，吳南燕就其受任仲介系爭建案之買賣事宜固不爭執，惟否認兩造尚約定處理交屋、保險、代管、出租等事宜，並辯稱：上訴人是委託伊仲介買受日本的房屋，伊也幫上訴人找到認為合適房屋，並完成簽約手續，所以仲介任務完成，至於上訴人主張之交屋、投保、租賃等部分，伊僅係協助聯繫而已等語。經查：
　⒈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系爭勞務契約並無書面，兩造僅以LINE通訊軟體溝通系爭建案處理事宜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諸兩造所提出就系爭建案溝通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56至160、210至222頁），可見兩造對話重點均著重在系爭建案買賣價金之磋商溝通，即上訴人提出對系爭建案購買價格之要求，再由吳南燕向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議價後回報，其間雖尚有討論系爭建案租金行情，然自上訴人所陳「反正我已經讓步，租金我要求45～49萬，交屋後2個月出租掉，他們答應我就買」等語（本院卷第216頁），可推知租金收入乃上訴人考量購屋投資報酬率之一部分，尚難認已逸脫購屋議價的範疇，此正核與吳南燕主張其係代上訴人余品瑩向賣方議價等節相符。復參以上訴人在LINE對話紀錄中自陳「2021/9/30澀谷房子重要事項說明，當天我給您50萬元現金？對吧，包含顏先生購屋佣金，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屋，但您完全不盡仲介責任，您覺得我該怎麼樣面對顏先生…」等語（北簡卷第49頁），亦係以「佣金」、「仲介」認知兩造間之委託義務，可徵吳南燕抗辯兩造間之勞務契約乃係仲介購屋，並無其他等節，並非無據。
　⒉上訴人固提出兩造間先前就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合作情形之電子郵件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欲證明兩造尚約定由吳南燕代其處理系爭建案之「代管出租」、「保險」、「稅務」等事宜（原審卷第33至63頁，北簡卷第19至21頁）。惟查：觀諸上開電子郵件，吳南燕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乃就建案之租賃管理申請、保管費退款通知、固定資產稅退款、自助管理用預收款退款、出租事宜等事項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為聯繫，就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則係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建案招租、火災保險、空調報價及設置等事宜，而參諸前揭LINE對話紀錄，兩造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係就租金、保險為溝通，就惠比壽區建案則係就出租事宜為溝通，是就卷內事證觀之，可見兩造間就日本不動產之交易雖有數次合作經驗，但每次委託代為處理的事項不盡然相同，上訴人並未能證明兩造間已存在給付勞務內容固定之合作模式，則在兩造間無明確書面契約約定之情況下，自尚難僅憑過往經驗即遽認兩造間已達成由上訴人委託吳南燕處理系爭建案購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之合意。再參諸上訴人所提供電子郵件內容，除可見吳南燕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人員間往來郵件外，亦不乏上訴人未透過吳南燕居中溝通轉達，直接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預備款到帳、交屋、代為保管鑰匙事宜（代官山町建案部分，原審卷第36至37頁）、火災保險投保單內容確認及付款事宜（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原審卷第47至50頁）等內容，益徵吳南燕抗辯因其較有議價能力，故上訴人委任其仲介購屋，至於其他行政事務乃由上訴人與東急住宅公司自行處理，伊僅係好意協助等情，尚非無稽。
　⒊從而，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務契約之給付義務內容尚包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自難認其前開主張可採。
㈢、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連帶返還50萬元。
　⒈紅點公司並非系爭勞務契約之契約當事人，業如前述。且上訴人因系爭建案，係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將現金50萬元交予吳南燕本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紅點公司受有利益，自難依不當得利規定向紅點公司請求返還利益。　　
　⒉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勞務之內容為何乃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未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上訴人交付予吳南燕之50萬元，乃購買系爭建案之「仲介佣金」，亦有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70頁）。又上訴人對於吳南燕業已成功仲介其購買系爭建案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97頁），足認吳南燕業已完成受託事務，是吳南燕受有上訴人給付之50萬元報酬，並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上訴人固主張吳南燕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將受任事務處理完畢，故不得請求報酬云云，然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吳南燕尚有契約義務未完成，自難遽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紅點公司並非本案契約當事人，且未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元，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紅點公司連帶返還50萬元。又吳南燕固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元，然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亦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是以，上訴人請求紅點公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5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吳南燕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吳南燕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余盈鋒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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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法定代理人  

即  上訴人  吳南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

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620號第一審判決各提起一部上

訴、全部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吳南燕給付新臺幣伍拾萬元本息部分，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余品瑩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上訴人余品瑩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余品瑩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余品瑩（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以口頭及

    LINE通訊軟體等聯繫方式委任被上訴人紅點公司、被上訴人

    吳南燕（下合稱被上訴人，分稱則稱紅點公司、吳南燕）處

    理投資購買日本涉谷地區PIAS建案中4筆房屋（下稱系爭建

    案）事務，委任範圍比照先前兩造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

    壽區不動產事務處理之慣例，由伊先出資購買系爭建案房屋

    ，並依被上訴人指示匯款、簽署相關文件後，再由被上訴人

    負責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

    租等事宜，約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然於111年1

    1月30日系爭建案交屋前，吳南燕突然不再理會伊所發的訊

    息及詢問事項，伊不得已乃自行與訴外人即日本東急住宅公

    司臺灣辦事處人員鄭毅聯先生接洽及處理後續事務，是伊於

    112年1月4日寄發律師函終止與被上訴人間上開委任關係，

    並催告返還已給付之委任報酬50萬元，被上訴人於同年月5

    日收受律師函，卻未依限返還，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訴請被上訴人連帶返還上開委任報酬。並聲明：㈠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假

    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紅點公司與上訴人間並無任何業務往來。而

    吳南燕與上訴人雖有委任關係，但吳南燕之契約義務僅係仲

    介上訴人余品瑩購買日本之房產，自始未受上訴人委任處理

    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事

    務，於房產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為仲介完成，而得受領仲介報

    酬50萬元，吳南燕縱有協助上訴人交屋、聯繫保險及代管公

    司，亦僅為幫忙性質，非吳南燕基於與上訴人間之委任契約

    所生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命吳南燕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宣告假執行，及

    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

    上訴，另補陳：紅點公司係提供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人，以一

    條龍服務方式，為投資人在國外找尋投資之不動產供投資人

    購買，並於購買後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以及物業管理公司為

    投資人代為管理租賃物、收取租金等雜務，再將租金交付投

    資人，達成投資人在國外置產之目的，此觀諸被上訴人紅點

    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

    產買賣業」、「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動產仲介經紀業」

    、「管理顧問業」、「其他顧問服務業」等項目，其公司網

    站亦將系爭建案列為「海外房HOT CASE」項目即可知悉。是

    以，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約定委任事項含「代國內投資

    人在日本尋求購買之不動產標的物，讓投資人購買後，再同

    時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承租，並安排簽約等事項，投資人可

    以享有國外置產並獲得穩定租金收益之一條龍服務」，並約

    定委任報酬為50萬元。上述約定由紅點公司法定代理人吳南

    燕親自與上訴人接洽締約，並由吳南燕親收現金50萬元，因

    認上訴人係共同委任紅點公司及吳南燕提供上揭服務。今被

    上訴人未履行委任之全部義務，經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終

    止委任契約，其等預先收取之報酬為不當得利，是被上訴人

    應連帶返還5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3頁）。並聲明：㈠原判

    決關於駁回對於紅點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紅點公

    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暨自112年1月

    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9

    2頁）。紅點公司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吳南燕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亦提起上訴，另補稱：伊僅受

    上訴人委託仲介購買日本房屋，其餘部分均係協助處理，非

    基於契約義務為之，原審認定上訴人委任伊處理者尚包含購

    買、移轉、點交、保險及交代管出租事宜等，顯與經驗法則

    有違。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與伊之間就處理系爭建案投資

    事務有包含上揭事項，兩造亦僅就仲介部分約定給付報酬50

    萬元，其餘部分並未約定報酬，否則上訴人豈會在買賣契約

    簽訂時即給付全部報酬？伊既已幫上訴人余品瑩找到合適房

    屋完成簽約手續，仲介任務已完成，自得收取約定之仲介報

    酬50萬元，並無不當得利的問題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吳南燕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南燕因涉谷PIAS建案，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向

    上訴人收取新臺幣50萬元。

㈡、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以高雄地方法院郵局000006號存證信函

    及112 名律字第1201號律師函終止系爭建案購買投資事務之

    委任關係，並於112年1月5 日合法送達至紅點公司（原證8

    ，北簡卷第56、57至58、61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是否與紅點公司締定委任契約，委任紅點公司代為處

    理系爭建案之不動產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出租等事宜

    ？

㈡、上訴人於111年3月4日交予吳南燕之50萬元，是否為委任處理

    上揭事宜之報酬？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

    萬元？ 

㈢、吳南燕取得該筆50萬元有無法律上原因？ 

㈣、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七、本院的判斷：

㈠、上訴人僅委任吳南燕提供勞務，其主張同時併委任紅點公司

    ，並無所據。

　⒈上訴人主張委任吳南燕處理購買系爭建案事宜，業據其提出

    其與吳南燕間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56至164頁），且

    為吳南燕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是上訴人、吳南燕間存

    在勞務提供契約，洵堪認定。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然此為

    紅點公司所否認。經查：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非係以吳南

    燕以電子郵件聯繫上訴人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

    等不動產相關事務時，其寄件者名稱為「紅點整合行銷Pegg

    y Wu」、簽名檔記載為「Peggy Wu，CEO執行長，RED DOT」

    等為其主要論據（本院湖簡卷第33至64頁），然電子郵件中

    的寄件者名稱乃寄件者自訂的稱謂，簽名檔則為寄件者在電

    子郵件末尾添加的個人或組織資訊，通常包含姓名、職稱、

    公司名稱、聯絡方式等，目的是方便收件人辨識寄件人並提

    供聯絡方式，是吳南燕於電子郵件中使用上開名稱及簽名檔

    ，衡情僅係在表彰自己任職於紅點公司、職稱為執行長等節

    ，上訴人以此主張吳南燕以紅點公司名義寄發郵件，乃紅點

    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不動產事務之意，顯然過度解釋寄件者

    名稱或簽名檔之意涵，遑論上訴人所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均非

    與系爭建案相關之信件，自難以之認定紅點公司亦共同受任

    於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

　⒊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為無理

    由，本案勞務契約應僅存在於上訴人及吳南燕之間。　　

㈡、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之勞務內容僅

    係單純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不含處理系爭建案購

    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上訴人主張本件勞務契約約定吳南燕提供服務範圍包含代為

    處理系爭建案之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出租等事宜，吳

    南燕就其受任仲介系爭建案之買賣事宜固不爭執，惟否認兩

    造尚約定處理交屋、保險、代管、出租等事宜，並辯稱：上

    訴人是委託伊仲介買受日本的房屋，伊也幫上訴人找到認為

    合適房屋，並完成簽約手續，所以仲介任務完成，至於上訴

    人主張之交屋、投保、租賃等部分，伊僅係協助聯繫而已等

    語。經查：

　⒈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系爭勞務契約並無書面，兩造僅以LINE

    通訊軟體溝通系爭建案處理事宜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

    觀諸兩造所提出就系爭建案溝通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

    156至160、210至222頁），可見兩造對話重點均著重在系爭

    建案買賣價金之磋商溝通，即上訴人提出對系爭建案購買價

    格之要求，再由吳南燕向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議價後回報，其

    間雖尚有討論系爭建案租金行情，然自上訴人所陳「反正我

    已經讓步，租金我要求45～49萬，交屋後2個月出租掉，他們

    答應我就買」等語（本院卷第216頁），可推知租金收入乃

    上訴人考量購屋投資報酬率之一部分，尚難認已逸脫購屋議

    價的範疇，此正核與吳南燕主張其係代上訴人余品瑩向賣方

    議價等節相符。復參以上訴人在LINE對話紀錄中自陳「2021

    /9/30澀谷房子重要事項說明，當天我給您50萬元現金？對

    吧，包含顏先生購屋佣金，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屋，但您完全

    不盡仲介責任，您覺得我該怎麼樣面對顏先生…」等語（北

    簡卷第49頁），亦係以「佣金」、「仲介」認知兩造間之委

    託義務，可徵吳南燕抗辯兩造間之勞務契約乃係仲介購屋，

    並無其他等節，並非無據。

　⒉上訴人固提出兩造間先前就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合

    作情形之電子郵件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欲證明兩造尚約定

    由吳南燕代其處理系爭建案之「代管出租」、「保險」、「

    稅務」等事宜（原審卷第33至63頁，北簡卷第19至21頁）。

    惟查：觀諸上開電子郵件，吳南燕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乃就

    建案之租賃管理申請、保管費退款通知、固定資產稅退款、

    自助管理用預收款退款、出租事宜等事項與日本東急住宅公

    司為聯繫，就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則係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

    繫建案招租、火災保險、空調報價及設置等事宜，而參諸前

    揭LINE對話紀錄，兩造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係就租金、保險

    為溝通，就惠比壽區建案則係就出租事宜為溝通，是就卷內

    事證觀之，可見兩造間就日本不動產之交易雖有數次合作經

    驗，但每次委託代為處理的事項不盡然相同，上訴人並未能

    證明兩造間已存在給付勞務內容固定之合作模式，則在兩造

    間無明確書面契約約定之情況下，自尚難僅憑過往經驗即遽

    認兩造間已達成由上訴人委託吳南燕處理系爭建案購買、移

    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之合意。再參諸上訴人所提供電

    子郵件內容，除可見吳南燕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人員間往來

    郵件外，亦不乏上訴人未透過吳南燕居中溝通轉達，直接與

    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預備款到帳、交屋、代為保管鑰匙事

    宜（代官山町建案部分，原審卷第36至37頁）、火災保險投

    保單內容確認及付款事宜（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原審卷第47

    至50頁）等內容，益徵吳南燕抗辯因其較有議價能力，故上

    訴人委任其仲介購屋，至於其他行政事務乃由上訴人與東急

    住宅公司自行處理，伊僅係好意協助等情，尚非無稽。

　⒊從而，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務契約之給付義務內容

    尚包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自難認其前開主張可採。

㈢、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連帶返還50萬

    元。

　⒈紅點公司並非系爭勞務契約之契約當事人，業如前述。且上

    訴人因系爭建案，係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將現

    金50萬元交予吳南燕本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未

    能舉證證明紅點公司受有利益，自難依不當得利規定向紅點

    公司請求返還利益。　　

　⒉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勞務之內容為

    何乃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未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

    、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上

    訴人交付予吳南燕之50萬元，乃購買系爭建案之「仲介佣金

    」，亦有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7

    0頁）。又上訴人對於吳南燕業已成功仲介其購買系爭建案

    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97頁），足認吳南燕業已完成受

    託事務，是吳南燕受有上訴人給付之50萬元報酬，並非無法

    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吳南燕

    返還50萬元。上訴人固主張吳南燕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

    將受任事務處理完畢，故不得請求報酬云云，然上訴人並未

    能舉證證明吳南燕尚有契約義務未完成，自難遽為對其有利

    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紅點公司並非本案契約當事人，且未受領上訴人

    交付之50萬元，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紅點

    公司連帶返還50萬元。又吳南燕固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元

    ，然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亦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是以，上訴人請求紅點公司應與吳

    南燕連帶給付5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吳南燕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

    吳南燕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

    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上訴為

    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余盈鋒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余品瑩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上訴人  紅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即  上訴人  吳南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620號第一審判決各提起一部上訴、全部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吳南燕給付新臺幣伍拾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余品瑩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余品瑩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余品瑩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余品瑩（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以口頭及LINE通訊軟體等聯繫方式委任被上訴人紅點公司、被上訴人吳南燕（下合稱被上訴人，分稱則稱紅點公司、吳南燕）處理投資購買日本涉谷地區PIAS建案中4筆房屋（下稱系爭建案）事務，委任範圍比照先前兩造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不動產事務處理之慣例，由伊先出資購買系爭建案房屋，並依被上訴人指示匯款、簽署相關文件後，再由被上訴人負責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等事宜，約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然於111年11月30日系爭建案交屋前，吳南燕突然不再理會伊所發的訊息及詢問事項，伊不得已乃自行與訴外人即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臺灣辦事處人員鄭毅聯先生接洽及處理後續事務，是伊於112年1月4日寄發律師函終止與被上訴人間上開委任關係，並催告返還已給付之委任報酬50萬元，被上訴人於同年月5日收受律師函，卻未依限返還，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連帶返還上開委任報酬。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紅點公司與上訴人間並無任何業務往來。而吳南燕與上訴人雖有委任關係，但吳南燕之契約義務僅係仲介上訴人余品瑩購買日本之房產，自始未受上訴人委任處理移轉及點交房屋、房屋保險、交由日本當地業者代管出租事務，於房產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為仲介完成，而得受領仲介報酬50萬元，吳南燕縱有協助上訴人交屋、聯繫保險及代管公司，亦僅為幫忙性質，非吳南燕基於與上訴人間之委任契約所生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命吳南燕應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宣告假執行，及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另補陳：紅點公司係提供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人，以一條龍服務方式，為投資人在國外找尋投資之不動產供投資人購買，並於購買後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以及物業管理公司為投資人代為管理租賃物、收取租金等雜務，再將租金交付投資人，達成投資人在國外置產之目的，此觀諸被上訴人紅點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動產仲介經紀業」、「管理顧問業」、「其他顧問服務業」等項目，其公司網站亦將系爭建案列為「海外房HOT CASE」項目即可知悉。是以，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約定委任事項含「代國內投資人在日本尋求購買之不動產標的物，讓投資人購買後，再同時為投資人尋得承租人承租，並安排簽約等事項，投資人可以享有國外置產並獲得穩定租金收益之一條龍服務」，並約定委任報酬為50萬元。上述約定由紅點公司法定代理人吳南燕親自與上訴人接洽締約，並由吳南燕親收現金50萬元，因認上訴人係共同委任紅點公司及吳南燕提供上揭服務。今被上訴人未履行委任之全部義務，經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終止委任契約，其等預先收取之報酬為不當得利，是被上訴人應連帶返還50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3頁）。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對於紅點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紅點公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上訴人余品瑩50萬元，暨自112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92頁）。紅點公司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吳南燕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亦提起上訴，另補稱：伊僅受上訴人委託仲介購買日本房屋，其餘部分均係協助處理，非基於契約義務為之，原審認定上訴人委任伊處理者尚包含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交代管出租事宜等，顯與經驗法則有違。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與伊之間就處理系爭建案投資事務有包含上揭事項，兩造亦僅就仲介部分約定給付報酬50萬元，其餘部分並未約定報酬，否則上訴人豈會在買賣契約簽訂時即給付全部報酬？伊既已幫上訴人余品瑩找到合適房屋完成簽約手續，仲介任務已完成，自得收取約定之仲介報酬50萬元，並無不當得利的問題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南燕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南燕因涉谷PIAS建案，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向上訴人收取新臺幣50萬元。

㈡、上訴人於112年1月4日以高雄地方法院郵局000006號存證信函及112 名律字第1201號律師函終止系爭建案購買投資事務之委任關係，並於112年1月5 日合法送達至紅點公司（原證8，北簡卷第56、57至58、61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是否與紅點公司締定委任契約，委任紅點公司代為處理系爭建案之不動產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及出租等事宜？

㈡、上訴人於111年3月4日交予吳南燕之50萬元，是否為委任處理上揭事宜之報酬？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㈢、吳南燕取得該筆50萬元有無法律上原因？ 

㈣、上訴人可否於終止契約後請求返還該筆50萬元？

七、本院的判斷：

㈠、上訴人僅委任吳南燕提供勞務，其主張同時併委任紅點公司，並無所據。

　⒈上訴人主張委任吳南燕處理購買系爭建案事宜，業據其提出其與吳南燕間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56至164頁），且為吳南燕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是上訴人、吳南燕間存在勞務提供契約，洵堪認定。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然此為紅點公司所否認。經查：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非係以吳南燕以電子郵件聯繫上訴人關於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等不動產相關事務時，其寄件者名稱為「紅點整合行銷Peggy Wu」、簽名檔記載為「Peggy Wu，CEO執行長，RED DOT」等為其主要論據（本院湖簡卷第33至64頁），然電子郵件中的寄件者名稱乃寄件者自訂的稱謂，簽名檔則為寄件者在電子郵件末尾添加的個人或組織資訊，通常包含姓名、職稱、公司名稱、聯絡方式等，目的是方便收件人辨識寄件人並提供聯絡方式，是吳南燕於電子郵件中使用上開名稱及簽名檔，衡情僅係在表彰自己任職於紅點公司、職稱為執行長等節，上訴人以此主張吳南燕以紅點公司名義寄發郵件，乃紅點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不動產事務之意，顯然過度解釋寄件者名稱或簽名檔之意涵，遑論上訴人所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均非與系爭建案相關之信件，自難以之認定紅點公司亦共同受任於上訴人提供本件勞務。

　⒊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共同委任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為無理由，本案勞務契約應僅存在於上訴人及吳南燕之間。　　

㈡、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之勞務內容僅係單純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不含處理系爭建案購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　

　　上訴人主張本件勞務契約約定吳南燕提供服務範圍包含代為處理系爭建案之購買、移轉、點交、保險、出租等事宜，吳南燕就其受任仲介系爭建案之買賣事宜固不爭執，惟否認兩造尚約定處理交屋、保險、代管、出租等事宜，並辯稱：上訴人是委託伊仲介買受日本的房屋，伊也幫上訴人找到認為合適房屋，並完成簽約手續，所以仲介任務完成，至於上訴人主張之交屋、投保、租賃等部分，伊僅係協助聯繫而已等語。經查：

　⒈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系爭勞務契約並無書面，兩造僅以LINE通訊軟體溝通系爭建案處理事宜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諸兩造所提出就系爭建案溝通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56至160、210至222頁），可見兩造對話重點均著重在系爭建案買賣價金之磋商溝通，即上訴人提出對系爭建案購買價格之要求，再由吳南燕向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議價後回報，其間雖尚有討論系爭建案租金行情，然自上訴人所陳「反正我已經讓步，租金我要求45～49萬，交屋後2個月出租掉，他們答應我就買」等語（本院卷第216頁），可推知租金收入乃上訴人考量購屋投資報酬率之一部分，尚難認已逸脫購屋議價的範疇，此正核與吳南燕主張其係代上訴人余品瑩向賣方議價等節相符。復參以上訴人在LINE對話紀錄中自陳「2021/9/30澀谷房子重要事項說明，當天我給您50萬元現金？對吧，包含顏先生購屋佣金，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屋，但您完全不盡仲介責任，您覺得我該怎麼樣面對顏先生…」等語（北簡卷第49頁），亦係以「佣金」、「仲介」認知兩造間之委託義務，可徵吳南燕抗辯兩造間之勞務契約乃係仲介購屋，並無其他等節，並非無據。

　⒉上訴人固提出兩造間先前就日本代官山町、惠比壽區建案合作情形之電子郵件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欲證明兩造尚約定由吳南燕代其處理系爭建案之「代管出租」、「保險」、「稅務」等事宜（原審卷第33至63頁，北簡卷第19至21頁）。惟查：觀諸上開電子郵件，吳南燕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乃就建案之租賃管理申請、保管費退款通知、固定資產稅退款、自助管理用預收款退款、出租事宜等事項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為聯繫，就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則係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建案招租、火災保險、空調報價及設置等事宜，而參諸前揭LINE對話紀錄，兩造就代官山町建案部分係就租金、保險為溝通，就惠比壽區建案則係就出租事宜為溝通，是就卷內事證觀之，可見兩造間就日本不動產之交易雖有數次合作經驗，但每次委託代為處理的事項不盡然相同，上訴人並未能證明兩造間已存在給付勞務內容固定之合作模式，則在兩造間無明確書面契約約定之情況下，自尚難僅憑過往經驗即遽認兩造間已達成由上訴人委託吳南燕處理系爭建案購買、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之合意。再參諸上訴人所提供電子郵件內容，除可見吳南燕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人員間往來郵件外，亦不乏上訴人未透過吳南燕居中溝通轉達，直接與日本東急住宅公司聯繫預備款到帳、交屋、代為保管鑰匙事宜（代官山町建案部分，原審卷第36至37頁）、火災保險投保單內容確認及付款事宜（惠比壽區建案部分，原審卷第47至50頁）等內容，益徵吳南燕抗辯因其較有議價能力，故上訴人委任其仲介購屋，至於其他行政事務乃由上訴人與東急住宅公司自行處理，伊僅係好意協助等情，尚非無稽。

　⒊從而，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務契約之給付義務內容尚包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自難認其前開主張可採。

㈢、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連帶返還50萬元。

　⒈紅點公司並非系爭勞務契約之契約當事人，業如前述。且上訴人因系爭建案，係於111年3月4日在紅點公司辦公室將現金50萬元交予吳南燕本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紅點公司受有利益，自難依不當得利規定向紅點公司請求返還利益。　　

　⒉上訴人與吳南燕間之勞務契約，吳南燕應提供勞務之內容為何乃媒介成立系爭建案買賣契約，並未含處理系爭建案移轉、轉交、保險及代管出租等事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上訴人交付予吳南燕之50萬元，乃購買系爭建案之「仲介佣金」，亦有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70頁）。又上訴人對於吳南燕業已成功仲介其購買系爭建案乙節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97頁），足認吳南燕業已完成受託事務，是吳南燕受有上訴人給付之50萬元報酬，並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上訴人固主張吳南燕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將受任事務處理完畢，故不得請求報酬云云，然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吳南燕尚有契約義務未完成，自難遽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紅點公司並非本案契約當事人，且未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元，上訴人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紅點公司連帶返還50萬元。又吳南燕固受領上訴人交付之50萬元，然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自亦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吳南燕返還50萬元。是以，上訴人請求紅點公司應與吳南燕連帶給付5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吳南燕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吳南燕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余盈鋒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